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6

號 

原      告  孫楊寧  

0000000000000000

            謝靜儀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魏敬峯律師

被      告  朝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騰勝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華奕超律師

            簡晨安律師

            郭宜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69,576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

　　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83,215元，及自民國113年8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甲○○、乙○○（離職

　　原因勾選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69,576

　　元、183,215元為原告甲○○、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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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①原告甲○○自民國111年11月7日起至113年5月

8日間，於被告公司擔任國旅助理之職，約定每月工資3萬3

千元（發薪日為每月7日），被告於原告甲○○上開任職期

間均未給付加班費，且113年4月薪資遲至113年5月8日仍未

給付（113年4月份薪資遲至113年5月下旬始給付4月份薪

資），故原告甲○○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請求

被告給付113年5月1日至8日之薪資8,800元、資遣費24,842

元、特別休假8日之補償金8,800元、加班148小時之加班費2

7,134元，並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開立非自願證明書；

②原告乙○○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3年5月8日間，於被告公

司擔任經理之職，113年1月前薪資為每月8萬元，自113年2

月起以經營困難為由，調降薪資至每月5萬3千元（發薪日亦

為每月7日），被告於原告乙○○上開任職期間亦未給付加

班費，且於113年5月7日發薪日未準時給付113年4月份之薪

資，故原告甲○○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

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5

月1日至8日之薪資共67,134元、資遣費98,414元、加班10日

之加班費17,667元，並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開立非自願

證明書，爰依勞動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

給付原告甲○○69,576元、原告乙○○183,215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甲○○、乙○○

（離職原因勾選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二、被告則以：對於原告主張之內容及金額均無意見，而無提出

任何事證。

三、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與其所述相符之勞動契約、薪資查

詢單、公文簽辦單、存證信函，以及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紀錄等為證（見勞專調卷第31頁至第51頁），被告對此均

不爭執，均應堪信為真實。以下就原告各項請求，分論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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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工資部分：　

　　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

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

件計酬者亦同。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

用，勞基法第23條及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

○、乙○○分別主張被告尚未給付113年5月、113年4至5月

薪資及加班費乙情，被告均不爭執，是原告甲○○請求被告

給付113年5月1日至8日之薪資8,800元、加班148小時之加班

費27,134元；原告乙○○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份、5月1日

至8日之薪資共67,134元、加班10日之加班費17,667元等

節，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②、資遣費：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

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復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未按時給付工資而有違反

勞動契約、法令，致有損害原告權益等情事，故原告以上開

事由主張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應屬合法，被告即應依上開規定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對

於原告甲○○、乙○○主張之任職期間、薪資，以及資遣費

金額均無爭執，是原告甲○○請求資遣費24,842元、原告乙

○○請求資遣費98,414元，均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③、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就業保險法

（下稱就保法）第25條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本法所稱非自

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保法第25條第3 項前段、

第11條第3 項亦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均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如前所述，揆諸

上揭說明，原告均得請求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書，均屬有

據。　　

④、特休未休補償金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

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每一

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

第38條第1 項、第4 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主張尚

有特別休假8日未休，應得折算工資8,800元等語。被告並未

爭執，揆諸上開法條，被告於契約終止時，即應給付原告甲

○○特休未休之8日補償金。是本件原告甲○○請求被告給

付8,800元，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13日送達

予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乙紙在卷可稽（見勞專調卷第205

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之

法定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甲○○、乙○○分別請求被告給付69,576元、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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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元，及均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均勾

選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均為有

理由，均應准許。

六、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

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

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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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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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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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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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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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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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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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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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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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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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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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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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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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孫楊寧  


            謝靜儀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魏敬峯律師
被      告  朝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騰勝  


訴訟代理人  華奕超律師
            簡晨安律師
            郭宜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69,576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
　　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83,215元，及自民國113年8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甲○○、乙○○（離職
　　原因勾選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69,576
　　元、183,215元為原告甲○○、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①原告甲○○自民國111年11月7日起至113年5月8日間，於被告公司擔任國旅助理之職，約定每月工資3萬3千元（發薪日為每月7日），被告於原告甲○○上開任職期間均未給付加班費，且113年4月薪資遲至113年5月8日仍未給付（113年4月份薪資遲至113年5月下旬始給付4月份薪資），故原告甲○○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1日至8日之薪資8,800元、資遣費24,842元、特別休假8日之補償金8,800元、加班148小時之加班費27,134元，並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開立非自願證明書；②原告乙○○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3年5月8日間，於被告公司擔任經理之職，113年1月前薪資為每月8萬元，自113年2月起以經營困難為由，調降薪資至每月5萬3千元（發薪日亦為每月7日），被告於原告乙○○上開任職期間亦未給付加班費，且於113年5月7日發薪日未準時給付113年4月份之薪資，故原告甲○○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5月1日至8日之薪資共67,134元、資遣費98,414元、加班10日之加班費17,667元，並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開立非自願證明書，爰依勞動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9,576元、原告乙○○183,2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甲○○、乙○○（離職原因勾選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二、被告則以：對於原告主張之內容及金額均無意見，而無提出任何事證。
三、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與其所述相符之勞動契約、薪資查詢單、公文簽辦單、存證信函，以及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等為證（見勞專調卷第31頁至第51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均應堪信為真實。以下就原告各項請求，分論之：　
①、工資部分：　
　　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勞基法第23條及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乙○○分別主張被告尚未給付113年5月、113年4至5月薪資及加班費乙情，被告均不爭執，是原告甲○○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1日至8日之薪資8,800元、加班148小時之加班費27,134元；原告乙○○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份、5月1日至8日之薪資共67,134元、加班10日之加班費17,667元等節，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②、資遣費：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未按時給付工資而有違反勞動契約、法令，致有損害原告權益等情事，故原告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應屬合法，被告即應依上開規定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對於原告甲○○、乙○○主張之任職期間、薪資，以及資遣費金額均無爭執，是原告甲○○請求資遣費24,842元、原告乙○○請求資遣費98,414元，均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③、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25條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保法第25條第3 項前段、第11條第3 項亦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如前所述，揆諸上揭說明，原告均得請求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書，均屬有據。　　
④、特休未休補償金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 項、第4 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主張尚有特別休假8日未休，應得折算工資8,800元等語。被告並未爭執，揆諸上開法條，被告於契約終止時，即應給付原告甲○○特休未休之8日補償金。是本件原告甲○○請求被告給付8,800元，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13日送達予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乙紙在卷可稽（見勞專調卷第205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甲○○、乙○○分別請求被告給付69,576元、183,215元，及均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均勾選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均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六、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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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孫楊寧  

            謝靜儀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魏敬峯律師
被      告  朝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騰勝  

訴訟代理人  華奕超律師
            簡晨安律師
            郭宜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
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69,576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
　　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83,215元，及自民國113年8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甲○○、乙○○（離職
　　原因勾選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69,576
　　元、183,215元為原告甲○○、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①原告甲○○自民國111年11月7日起至113年5月8日
    間，於被告公司擔任國旅助理之職，約定每月工資3萬3千元
    （發薪日為每月7日），被告於原告甲○○上開任職期間均未
    給付加班費，且113年4月薪資遲至113年5月8日仍未給付（1
    13年4月份薪資遲至113年5月下旬始給付4月份薪資），故原
    告甲○○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
    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13年
    5月1日至8日之薪資8,800元、資遣費24,842元、特別休假8
    日之補償金8,800元、加班148小時之加班費27,134元，並請
    求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開立非自願證明書；②原告乙○○自110
    年8月1日起至113年5月8日間，於被告公司擔任經理之職，1
    13年1月前薪資為每月8萬元，自113年2月起以經營困難為由
    ，調降薪資至每月5萬3千元（發薪日亦為每月7日），被告
    於原告乙○○上開任職期間亦未給付加班費，且於113年5月7
    日發薪日未準時給付113年4月份之薪資，故原告甲○○以上開
    事由主張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5月1日至8日之薪資共67,13
    4元、資遣費98,414元、加班10日之加班費17,667元，並請
    求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開立非自願證明書，爰依勞動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9,576元、
    原告乙○○183,2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與原告甲○○、乙○○（離職原因勾選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款、第6款）。
二、被告則以：對於原告主張之內容及金額均無意見，而無提出
    任何事證。
三、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與其所述相符之勞動契約、薪資查
    詢單、公文簽辦單、存證信函，以及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
    解紀錄等為證（見勞專調卷第31頁至第51頁），被告對此均
    不爭執，均應堪信為真實。以下就原告各項請求，分論之：
    　
①、工資部分：　
　　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
    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
    件計酬者亦同。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
    用，勞基法第23條及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
    、乙○○分別主張被告尚未給付113年5月、113年4至5月薪資
    及加班費乙情，被告均不爭執，是原告甲○○請求被告給付11
    3年5月1日至8日之薪資8,800元、加班148小時之加班費27,1
    34元；原告乙○○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份、5月1日至8日之
    薪資共67,134元、加班10日之加班費17,667元等節，即屬有
    據，應予准許。
②、資遣費：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
    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
    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
    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
    1項復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未按時給付工資而有違反
    勞動契約、法令，致有損害原告權益等情事，故原告以上開
    事由主張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
    約，應屬合法，被告即應依上開規定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對
    於原告甲○○、乙○○主張之任職期間、薪資，以及資遣費金額
    均無爭執，是原告甲○○請求資遣費24,842元、原告乙○○請求
    資遣費98,414元，均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③、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
    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就業保險法
    （下稱就保法）第25條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
    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本法所稱非自
    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
    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保法第25條第3 項前段、
    第11條第3 項亦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均依勞基法第14
    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如前所述，揆諸
    上揭說明，原告均得請求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書，均屬有
    據。　　
④、特休未休補償金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
    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
    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
    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每一
    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
    第38條第1 項、第4 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主張尚有
    特別休假8日未休，應得折算工資8,800元等語。被告並未爭
    執，揆諸上開法條，被告於契約終止時，即應給付原告甲○○
    特休未休之8日補償金。是本件原告甲○○請求被告給付8,800
    元，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13日送達
    予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乙紙在卷可稽（見勞專調卷第205
    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之
    法定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甲○○、乙○○分別請求被告給付69,576元、183,21
    5元，及均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均勾選離
    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均為有理由
    ，均應准許。
六、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
    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
    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6號 
原      告  孫楊寧  

            謝靜儀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魏敬峯律師
被      告  朝桂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騰勝  

訴訟代理人  華奕超律師
            簡晨安律師
            郭宜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7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甲○○新臺幣69,576元，及自民國113年8月
　　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乙○○新臺幣183,215元，及自民國113年8
　　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甲○○、乙○○（離職
　　原因勾選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69,576
　　元、183,215元為原告甲○○、乙○○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①原告甲○○自民國111年11月7日起至113年5月8日間，於被告公司擔任國旅助理之職，約定每月工資3萬3千元（發薪日為每月7日），被告於原告甲○○上開任職期間均未給付加班費，且113年4月薪資遲至113年5月8日仍未給付（113年4月份薪資遲至113年5月下旬始給付4月份薪資），故原告甲○○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1日至8日之薪資8,800元、資遣費24,842元、特別休假8日之補償金8,800元、加班148小時之加班費27,134元，並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開立非自願證明書；②原告乙○○自110年8月1日起至113年5月8日間，於被告公司擔任經理之職，113年1月前薪資為每月8萬元，自113年2月起以經營困難為由，調降薪資至每月5萬3千元（發薪日亦為每月7日），被告於原告乙○○上開任職期間亦未給付加班費，且於113年5月7日發薪日未準時給付113年4月份之薪資，故原告甲○○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並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5月1日至8日之薪資共67,134元、資遣費98,414元、加班10日之加班費17,667元，並請求被告依勞基法第19條開立非自願證明書，爰依勞動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甲○○69,576元、原告乙○○183,21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甲○○、乙○○（離職原因勾選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
二、被告則以：對於原告主張之內容及金額均無意見，而無提出任何事證。
三、原告主張前開事實，業據與其所述相符之勞動契約、薪資查詢單、公文簽辦單、存證信函，以及桃園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等為證（見勞專調卷第31頁至第51頁），被告對此均不爭執，均應堪信為真實。以下就原告各項請求，分論之：　
①、工資部分：　
　　按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件計酬者亦同。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勞基法第23條及第26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乙○○分別主張被告尚未給付113年5月、113年4至5月薪資及加班費乙情，被告均不爭執，是原告甲○○請求被告給付113年5月1日至8日之薪資8,800元、加班148小時之加班費27,134元；原告乙○○請求被告給付113年4月份、5月1日至8日之薪資共67,134元、加班10日之加班費17,667元等節，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②、資遣費：
　　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經查，本件被告未按時給付工資而有違反勞動契約、法令，致有損害原告權益等情事，故原告以上開事由主張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應屬合法，被告即應依上開規定給付資遣費，又被告對於原告甲○○、乙○○主張之任職期間、薪資，以及資遣費金額均無爭執，是原告甲○○請求資遣費24,842元、原告乙○○請求資遣費98,414元，均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③、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按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勞基法第19條定有明文。次按就業保險法（下稱就保法）第25條第1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又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就保法第25條第3 項前段、第11條第3 項亦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均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終止兩造勞動契約，如前所述，揆諸上揭說明，原告均得請求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書，均屬有據。　　
④、特休未休補償金
　　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 項、第4 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甲○○主張尚有特別休假8日未休，應得折算工資8,800元等語。被告並未爭執，揆諸上開法條，被告於契約終止時，即應給付原告甲○○特休未休之8日補償金。是本件原告甲○○請求被告給付8,800元，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3年8月13日送達予被告，有本院送達證書乙紙在卷可稽（見勞專調卷第205頁），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應予准許。　　
五、從而，原告甲○○、乙○○分別請求被告給付69,576元、183,215元，及均自113年8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與原告（均勾選離職原因為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5款、第6款），均為有理由，均應准許。
六、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